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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百杰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转让说明书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百杰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neeq.cc 披露了《湖

北百杰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

因相关人员工作疏忽，使得《公开转让说明书》为反馈回复版，非经审核归档版，

现更正如下： 

一、原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五）描述为： 

“（五）生产经营场所搬迁的风险 

2014 年上半年，公司部分产能由咸宁工厂逐步搬迁至随州工厂，公司向湖

北武大光子科技有限公司租赁了厂房及场地用作随州工厂的生产经营场所。截至

2014 年 7 月，公司搬迁工作已经完成，设备调校亦全部完成并投入正常生产。

通过搬迁，公司的生产设备获得重新组合，更加适合新的生产工艺的要求，但未

来若随州工厂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不能延续，可能对公司产能造成一定影响。” 

现修改为： 

“（五）公司随州分公司无法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风险 

2014 年 7 月，湖北百杰瑞新材料有限公司随州分公司建成投产。随州市环

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出具了《关于湖北百杰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随

州分公司高纯锂盐及铯盐生产线环评报告审批意见的函》，同意公司组织实施该

项目。公司正在依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积极准备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所需资料，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编制环境

保护验收检测报告，以便尽快向随州市环境保护局申请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百杰



瑞随州分公司的主营业务与所处的武汉大学随州科技园园区规划产业定位一致，

在目前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工艺下，公司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可能性较大，但

公司仍有无法通过环评而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风险。“ 

 

二、原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一、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及用途 （一）公司主要业务”描述为： 

“公司主营业务产品为锂盐、铯盐及铷盐产品，公司锂盐产品主要用于锂离

子电池的生产制造，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属于国家鼓励、重点支持和优先发展的电

子新材料、新能源材料及医药中间体材料和助剂等高新技术产品。” 

现修改为：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

中鼓励类行业，其关键技术、装备及产品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符合

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家采取政

策措施对该行业予以鼓励和支持。公司主营业务产品为锂盐、铯盐及铷盐产品，

公司锂盐产品主要用于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制造。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属于国家鼓励、

重点支持和优先发展的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材料及医药中间体材料和助剂等高新

技术产品。” 

 

三、原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调查”之“十四、本公司特别提醒投

资者注意下列风险”描述为： 

“（七）未及时办理相关资质的风险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佳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无水高氯酸锂产品属于《危

险化学品名录》中列示的品种，公司需要办理但尚未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

可证。若因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追究，可能因处罚和停止生产无水高氯酸锂产品对

公司造成损失。 

应对措施：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武汉生产基地的相关证照办理，并在武汉生

产基地建成后将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的业务转移至武汉生产基地。同时，公司承

诺将尽快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在相关证照未办理完毕的前提下，不

生产及销售无水高氯酸锂产品；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承诺，若因公司未及时办理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被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处罚给公司造成损失，本人



愿承担全部损失。 

（八）生产经营场所搬迁的风险 

2014 年上半年，公司部分产能由咸宁工厂逐步搬迁至随州工厂，公司向湖

北武大光子科技有限公司租赁了厂房及场地用作随州工厂的生产经营场所。截至

2014 年 7 月，公司搬迁工作已经完成，设备调校亦全部完成并投入正常生产。

通过搬迁，公司的生产设备获得重新组合，更加适合新的生产工艺的要求，但未

来若随州工厂厂房及场地租赁合同不能延续，可能对公司产能造成一定影响。 

应对措施：公司武汉生产基地项目目前正在正常推进，新厂区位于武汉化工

新区，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作为公司规划中未来主要的生产经营场所，将

为公司未来产能扩大提供充足的场地。在过渡期内，公司将会积极推进随州工厂

厂房的续租工作。” 

现修改为： 

“（七）因无证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受处罚的风险 

申报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佳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无水高氯酸锂产

品属于《危险化学品名录》中列示的品种，公司需要办理但尚未办理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许可证。为此，公司承诺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停止生产无水高氯酸锂

产品，并主动就此行为向咸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报告。2014 年 12 月

29 日，咸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书面告知函，表明已核实了公司主动

报告的无证生产无水高氯酸锂产品的行为、及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主动停止

生产无水高氯酸锂产品的事实，且告诫公司如若再发生上述行为将依法进行处罚。

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企业

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危险化学品生产的，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有权责

令其停止生产危险化学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如若公司再发生无证生产无水高氯酸锂产品的行为，则将面临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的处罚。 

应对措施：目前，公司已经停止生产无水高氯酸锂产品。将来如需恢复该产

品的生产，公司将在领取《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再行生产。 

（八）公司随州分公司无法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风险 

2014 年 7 月，湖北百杰瑞新材料有限公司随州分公司建成投产。随州市环

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出具了《关于湖北百杰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随




